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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

主旨：檢送本分署112年3月31日召開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檢討

規劃與推動第1次研商會議紀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本分署112年3月16日城海字第1120001700號開會通知

單辦理。

正本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屏東林區管理處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臺東林區
管理處、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民森林保育事業管理處、陽明山國家公
園管理處、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、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、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
、臺北市政府、基隆市政府、桃園市政府、新竹市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臺中市
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臺南市政府、高雄市政府、臺
東縣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連江縣政府、財團法人台灣水利環境科
技研究發展教育基金會、本分署北區規劃隊、中區規劃隊、南區規劃隊、東區
規劃隊、中華民國景觀學會

副本：本分署分署長室、張副分署長室、海岸復育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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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濕地保育利用計畫檢討規劃與推動第 1 次研商會議 

會議紀錄 

壹、開會時間：112 年 3 月 31 日（星期五）上午 10 時整 

貳、開會地點：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2F 會議室 

參、主持人：林分署長秉勳 

肆、出席單位及人員：詳簽到簿        紀錄：蔡易桓、沈怡君 

伍、結論： 

一、 報告事項 

(一) 報告一：保育用計畫檢討後續辦理方式。 

決定：知悉，請各機關配合下列意見辦理。 

1. 研商會議後續採每月定期召開，並視各機關提案狀況不定期

召開。 

2. 請各機關按月上「濕地環境資料庫」填報進度，並針對進度

落後案件，請提出「落後改善措施」以了解辦理情形，如有

窒礙難行之處，請以「提案單」方式予本分署，以利召開會

議討論。 

3. 第 3 梯次保育利用計畫檢討作業，請儘速於 4 月底前完成招

標並依期程辦理。 

4. 各機關聯絡窗口名單如有人員更迭，請向業務單位進行更

新。 

(二) 報告二：保育利用計畫檢討作業手冊。 

決定：知悉，請顧問團協助依所提意見進行手冊修正，並請各

保育利用計畫檢討委託單位確實依手冊進行計畫檢討作

業。 

陸、 散會（中午 12 時整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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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、發言要點 

報告事項一：保育用計畫檢討後續辦理方式。 

一、 林分署長秉勳：針對執行進度控管表，僅需保留近期工作會議及

重要審查階段會議即可。 

二、 張副分署長順勝：請業務單位提供「濕地保育資訊網」及「濕地

環境資料庫」之網站連結，以利各機關查閱手冊內容、歷次會議

資料、紀錄及填報每月辦理進度。 

報告事項二：保育利用計畫檢討作業手冊。 

一、 林分署長秉勳：手冊 P.30，針對社會經濟人口調查，原則依所在

鄉鎮轄區說明，如經評估後，針對超出計畫範圍且與濕地保育利

用確實無關者，請敘明理由。 

二、 雪霸國家公園管理處：手冊 P.67，有關步驟 11 說明（3）部分，

依據濕地保育法第 7 條內容，應補充「限制」2 字。 

三、 桃園市政府： 

（一） 針對手冊 P.19 計畫範圍界定，由於桃園埤圳重要濕地從 104

年至今既有水域範圍與過去有所差異，針對水體面積變動建

是否能於手冊內描述應如何進行檢討。 

（二） 請提供本府桃園埤圳保育利用計畫檢討計畫（草案）。 

（三） 建議後續機關研商會議可邀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

石門管理處與會討論。 

四、 嘉義縣政府： 

（一） 手冊 P.38，有關濕地系統功能分區調整建議方式說明（1）依據

「國家濕地保育綱領（草案）」，目前已知為 106 年 3 月經行政院

核定版本，請協助確認後續是否有更新版本。 

（二） 有關碳匯內容，本府先前基礎調查內容均未納入此區塊；另有無

法源依據，以利本府委託委辦團隊時利於推動，或建議碳匯內容

非列為必要內容，以利保育利用計畫第一次檢討計畫利於推展。 

五、 臺南市政府：手冊 P.76，有關碳匯功能檢討部分，過去嘉南埤圳

及官田重要濕地並無進行相關研究，且南部旱期嚴重及官田重要

濕地定期移除水生植物，可能使監測數據有落差，針對碳匯功能

檢討是否有判定標準? 

六、 南區規劃隊：手冊 P.30，有關說明（1）建議超出計畫範圍且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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濕地保育利用無關者，仍需補充說明。 

七、 海岸復育課： 

（一） 針對碳匯功能檢討，請依據「國土利用監測整合作業」成

果，進行土地使用及變遷情形及碳匯功能之檢討，且該系

統有歷年監測資料及圖資，請各單位參考。 

（二） 保育利用計畫檢討係依 104年公告之水域範圍檢視劃設原

意及訂正，考量桃園埤圳重要濕地範圍涉及自然變遷，如

有持續的變遷演替，續就濕地保育法第 9 條辦理範圍變更

程序。 

 

 

（以下空白） 












